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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编号：0000-03006-44

版本：C

资产处置公告单

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拟对贵州黎明精煤

有限公司等 5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。截止 2025 年 01 月 31 日，

该资产包债权本息总额为 123,167.66 万元。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

要分布在贵州贵阳、毕节等地区。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中华人民共

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，并应具备 1.财务状况

良好，具有足够支付能力、良好社会信誉的法人、自然人、其他组织

等，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限制的除外；2.同意并配合转让方完成法律、

法规规定的行政审批及征求优先权人行使优先权等手续等条件，但不

属于：(1)国家公务员、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、政法干警、金融资

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；(2)参与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事务所、会

计师事务所、评估机构、拍卖机构、咨询机构、投行等中介机构所属

人员；(3)与参与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、

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有直系亲属、近亲属关系的人员；(4)标

的所涉及的债务人、担保人为自然人的，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、近亲

属；(5)标的所涉及的债务企业，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及其控股下属公司，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，债务企业的其他关

联企业；(6)标的所涉及的债务企业的自然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

管理层及其直系亲属、近亲属；(7)上述第（1）至（6）项下任一主

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；(8)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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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、

实际控制人；(9)反恐、反洗钱黑名单人员；(10)其他依据法律法规、

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受让的主体，以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

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。

公告有效期：7 个工作日

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：7个工作日，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

或异议请与贵州分公司联系。

联 系 人：唐经理、郭经理

联系电话：0851-85513128,0851-85505887；

电子邮件：tanghuiquan@cinda.com.cn，guoyukun@cinda.com.cn

分公司地址：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 57号瓮福国际大厦 13-14 楼

对排斥、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：0851-85252502；

对 排 斥 、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子 邮 件 ：

shenguangdie@cinda.com.cn

mailto:shenguangdie@cinda.com.cn


3

资产包明细表：

单位：万元

序

号
资产名称

资

产

形

态

资产

所在

地

币

种

本金金额

截至 2025

年 1 月 31

日

利息合计

截至 2025

年 1 月 31

日

债权本息

合计截至

2025年1月

31 日

行

业
抵质押情况 保证人

1

贵州黎明

能源集团

有限责任

公司

债

权
毕节

人

民

币

8,000.00 11,596.50 19,596.50

采

矿

业

抵押物：金沙县城关镇东

南环线来福小区 B-1、

B-2、B-3、C-1、C-2、C-3，

D-1、D-3、E-2、E-3、E-4

号楼商业用房，抵押面积

23443.4 ㎡。

/

2

贵州黎明

精煤有限

公司

债

权
毕节

人

民

币

7,946.94 33,424.90 41,371.83

采

矿

业

抵押物：位于贵州省毕节

市金沙县关镇东南环线

金钻豪庭 1 层、2 层商铺，

商铺面积共计 13991.24

平方米。

贵州黎明

能源集团

有限责任

公司金沙

县新化乡

鸡爬坎煤

矿

3

贵州黎明

能源销售

有限公司

债

权
贵阳

人

民

币

5,550.24 23,344.38 28,894.63

批

发

和

零

售

业

抵押物 1：金沙县城关镇

黎明村黎明路（一号路）

负 1 层（车库）至 22 层

办公楼抵押，抵押面积

15259.92 ㎡；

抵押物 2：金沙县城关镇

东南环线金钻豪庭负 1楼

及负 2 楼车库，抵押面积

14351.05 ㎡。

贵州黎明

能源集团

有限责任

公司金沙

县新化乡

鸡爬坎煤

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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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黎明

能源集团

有限责任

公司

债

权
毕节

人

民

币

13,202.86 11,439.15 24,642.01

采

矿

业

1.抵押物：（1）金沙县

城关镇东南环线（来福小

区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，土地用途为商住综

合，土地为出让地，抵押

面积为 60434.40 ㎡；（2）

金沙县新化乡鸡爬坎煤

矿，采矿权证号

C52000020120211201241

14，生产规模 60万吨/年；

2.质押物：陈明刚、陈兴

文持有的贵州黎明能源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

质押。

陈明刚、

陈兴文、

贵州金沙

金钻房地

产开发有

限责任公

司、贵州

黎明酒店

管理有限

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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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贵州黎明

能源集团

有限责任

公司

债

权
毕节

人

民

币

2,486.02 6,176.67 8,662.69

采

矿

业

抵押物：金沙县西洛乡前

丰煤矿采矿权（15 万吨/

年）。

陈兴文、

强梅、陈

明刚、赵

天芬、陈

运雄、晏

胡杰妮、

谢玉坤、

赵代玲

合计 37,186.06 85,981.60 123,167.66

特别提示：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，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


